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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/2021_2022__E5_90_88_E5

_90_8C_E6_9C_AA_E8_c27_31994.htm 案情介绍 我国甲公司与

印度尼西亚乙公司，分别于2003年4月26日、2003年9月2日和9

月20日订立3份售货确认书，由甲公司向印尼乙公司出售T恤

衫、背心等纺织品，3份确认书的总金额为91.2141万美元，约

定付款方式为D/A90天。上述确认书签订后，甲公司按合约

全面地履行了供货义务，而印尼乙公司则仅支付了2万美元的

货款，其余货款未付。印尼乙公司辩称：甲公司提供的T恤衫

存在多处质量问题：使用多年库存的布料；T恤衫重量轻于被

申请人要求的规定；T恤衫的长度太短（与规定的尺寸不一致

）；同一批货的T恤衫的颜色不一致，为此，印尼乙公司曾提

出，将货物打折或将剩余货物退回甲公司等解决办法，但均

未获甲公司的同意。但印尼乙公司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明。经

交涉多次无结果，甲公司根据售货确认书中的仲裁条款提起

仲裁，要求印尼乙公司：①支付货款71.2141万美元；②上述

货款的利息4467.50美元；②本案的仲裁费及甲公司的代理费

等由印尼乙公司负担。审理结果仲裁庭经审理后裁定：印尼

乙公司向申请人支付全部货款及利息71.660850万美元，至于

律师费，因甲公司未提供相应的证据，故仲裁庭未予支持，

仲裁费则由败诉方印尼乙公司全部负担。对印尼乙公司提出

的诸如退货、折价等主张均不予支持。启示本案争议焦点是

，印尼乙公司提出的货物质量的异议能否成立。甲公司向印

尼乙公司提供的商品，均不属法定检验的商品。因此，质量

争议问题应根据合同中的检验条款及检验标准来处理。关于



货物质量的异议能否成立的问题，涉及到索赔的依据亦即商

品的检验问题。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》第38条规

定，"（1）买方必须在按情况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检验货

物或由他人检验货物。（2）如果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，检

验可推迟到货物到达目的地后进行"。第39条第（1）款规定

，"买方对货物不符合同，必须在发现或理应发现不符情形后

一段合理时间内通知卖方，说明不符合同情形的性质，否则

就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"。在本案的3份售货确认书

中，双方对检验条款均未作规定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仲裁庭认

为，在双方当事人对检验条款未做约定时，应依据《公约》

和国际贸易惯例中的有关规定来判断。根据《华沙－牛津规

则》第19条的规定："⋯⋯如果买方没有被给予检验货物的合

理机会和进行这种检验的合理时间，那么不应认为买方已经

接受了这项货物。这种检验是在货物到达买卖合同规定的目

的地进行，还是装船前进行，可由买方自行决定。在完成此

项检验后3天内，买方应将他所认为不符合买卖合同的事情通

知卖方。如果提不出这种通知，买方便丧失其拒绝接受货物

的权利"。在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接受了货物，不仅未在检验后

的3日内向卖方发出检验不合格的通知，而且始终未向仲裁庭

提交任何足以证明上述货物质量不符的检验证书，说明其声

称的质量问题，没有经相关检验机构检验。因此，就丧失声

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。仲裁庭对被申请人提出的退货、折

价等主张均不予支持是正确的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